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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房签约指引
     
一、所需证件及资料

1.主申请人到场签约所需证件及资料：
  ①身份证原件、复印件（1份）；
②申请人深圳本地银行借记卡原件、复印件（1份）。

2.成年共同申请人到场签约所需证件及资料：
①主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共同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1份）；
②主申请人的授权委托书1份；
③主申请人本人深圳本地银行借记卡原件、复印件（1份）。

3.成年共同申请人以外的其他人到场签约所需证件及资料：
①主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受托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1份）；
②主申请人经公证处开具的公证授权委托书原件1份；
③主申请人本人深圳本地银行借记卡原件、复印件（1份）。

特别提示：申请人委托他人选房的，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深圳本地银行借记卡复印件须提前签字按手印。主申请人本人深圳本地银行借记卡须预存足够金额用于支付租赁保证金（所选房源的2个月租金）。

二、办理地点
选房地址：龙岗区龙城街道飞扬路天昊华庭（西门）19栋商业区一楼选房服务大厅（选房当日签订租赁合同）
三、选房指引
（一）选房规则
1.请按最终公示的选房排位顺序（即选房顺序号）依次选择认租意向户型房源。
2.申请人未按时参加选房的，按以下规则依序补选房：
申请人过号未到（电脑系统叫号，呼叫三次未到）、但在当日选房时间结束前到场的，在当日选房结束后按选房顺序补选；
申请人在当日选房时间结束前仍未到场的，视为放弃本批次选房资格，计弃选一次；
申请人选房排序到位时，有待选房源但申请人未按时参加选房，后在参加补选房时无意向房源可选的，计弃选一次。
请申请人务必准时到场选房。
（二）选房流程
1.签到等候
选房者到达现场后，出示身份证，根据指示标识排队等候，配合做好信息登记核实工作；经信息查验后可进场等候签到。签到后，领取《选房通知单》等资料，再到候选区域，等待叫号。
    2.呼叫验证
电脑系统将按照排位顺序呼叫（每位呼叫三次），选房者在听到自己的排位号码（即选房顺序号）被呼叫后，应带齐所需证件、资料到验证处进行身份验证，验证通过后准备预选房源。
3.预选房源
选房者由工作人员指引，在电脑系统中预选房号，根据认租意向房源最多可预选5个房号。
4.正式选房
当前一个选房者确认完成选房后，工作人员会按排位顺序呼叫下一位预选房者前去正式选房。选定房号后，工作人员即打印《选房确认书》，选房者在《选房确认书》上签字确认，即完成选房，签字确认后房源不得调换。
（三）选房注意事项
1.请申请人按照选房时间提前十五分钟签到，以便提前了解选房操作流程和房源动态。
2.因场地有限，本次选房申请家庭仅允许2人进入选房现场。
3.每户申请家庭选房时间不超过三分钟。房号一经选定并签字确认，不得调换。
四、签约注意事项
认租家庭排序到位，其认租意向中有所选意向房源但未选房的，或者虽选定住房但未在选房当日结束前签订租赁合同及缴纳租赁保证金的，按放弃本批次选房处理。
五、入住注意事项
（一）入伙时间
以入伙通知书为准，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二）入住手续可由申请人或成年的共同申请人到小区物业管理处办理。
（三）办理入住时，由小区物业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凭提供的《入伙查验表》与承租方逐项查验房屋及确认水、电、燃气表的读数，经承租方核实后在《入伙查验表》上签字确认，再到小区物业管理处缴交物业服务费、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等相关费用，及领取钥匙、门禁人脸识别录入等办理相关入伙手续。
（四）物业服务费、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水费、电费、燃气、有线电视等业务费按各小区的相关规定办理，并由承租户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五）办完入住手续后即可领取钥匙。
六、温馨提示
（一）物业服务等有关费用的缴交自入伙起算。
（二）交通提示：选房现场不设停车位，建议各家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达选房现场。选房现场咨询电话：0755-84576700
地址：深圳市湾东城市服务有限公司（龙岗区龙城街道飞扬路天昊华庭（西门）旁选房服务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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